
新竹市114學年度國小新生特教鑑定安置
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



報
名
資
格

設籍新竹市01

依據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應於114學年度入學國民小學幼兒

民國107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日出生
02

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
有效期限內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6 個月內重大疾病醫療診斷證明

03

113學年度通過暫緩入學之學生04



領表
上網下載：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網站之公告欄。

領取紙本：113年12月3日（星期二）至12月6日（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4時可至幼兒戶籍所在學區學校領取紙本表件。

報名

113年12月3日（星期二）至113年12月6日（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4時備妥相關資料至學童戶籍所在學區學校

輔導處報名

申請鑑定安置



報名檢附資料

01

02

03

04

05

06

申請表（附照片） 身心障礙證明（第1類）或
聯評報告書之核發日期為

112年12月3日之後者，另
請檢附心理衡鑑報告書。

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之幼兒，請出具
半年內醫院診斷證明（需有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
聽力圖；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之幼兒，
請出具半年內醫院視力診斷證明書（需有雙眼矯正後
視力值或視野值）或視力檢查報告。

身心障礙證明或聯評報告書
或重大疾病之醫療診斷證明
正、影本（正本驗後發還）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
本正、影本（正本
驗後發還）。

欲申請暫緩入學者另繳
交暫緩入學申請表及計
畫書（詳如暫緩入學作

業及審查原則）



評估

學區學校派案給評估人員

評估人員進行個案狀況評估



安置通知
時間：114年3月7日（星期五）至3月12日（星期三）

方式：電話通知初步安置結果(如無收到請主動聯繫學校)

同意 有疑義

114年4月收到確認安置通知辦理報到

安置會議

確認安置

★教育安置會議
時間：114年3月16日（星期日）

方式：出席參加



01

安置環境

不分類資源班
學籍設籍並就讀普通班，視學習需
求安排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特殊
教育課程。



02

安置環境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1. 學籍設籍並就讀特教班，可依

據學生學習能力安排部分時間
至資源班或普通班接受融合教
育。

2. 安置對象為認知缺損中重度以
上之特教需求學生，國小每班
安置人數以10名為原則(含新、
舊生)。



03

安置環境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招收對象
為智能障礙重度或以智能障礙
為主之多重障礙學生。

欲安置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
中國小部、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
驗小學者需符合該校入學資格。



1 3 5
2 4 6

無障礙環境

在校生活協助

考試評量服務

專業團隊諮詢服務

教育輔助器材
〔如FM調頻系
統、輪椅等〕

交通服務

國小特教支援服務



報到與就學

01 02 03 04



暫緩入學



申請暫緩入學
設籍新竹市，依據國民教育法及其施

行細則應於114學年度入學國民小學

幼兒(民國107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

日出生)，且經鑑輔會鑑定通過入國小

之正式身心障礙學生。

申請資格



申請暫緩入學

申請時間：

於申請入小一特教鑑

定安置時同步提出

申請地點：

學區學校輔導處

審查會議時間：

114年3月3日（星期一）

114年3月4日（星期二）

（確定時間將個別通知）

Step 3Step 2Step 1



經鑑輔會依身心障礙適齡國民身心發展及特殊需求綜合研判確有暫緩入學
之必要者。

暫緩入學期間安排適當學習場所，並具可增進其學習及適應能力之適性教
育計劃，且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能確實並持續執行。

暫緩入學審查原則

兒童之障礙較晚發現或發展遲緩等因素，致學前教育或早期療育不足，
或因醫療需求、健康狀況不宜到校，需長期接受治療或休養。



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
03-5427974


